
年方二十

已经步入婚姻

邵小姐是我代理的案件中年龄最

小的当事人之一， 每次见面都亲切地

叫我“姐”。 她找到我也是纯属偶然，

有一次她和丈夫吵架， 坐出租车回娘

家的路上， 刚好听到我参与的一档讨

论婚姻家事法律问题的电台节目， 很

快她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 并和我约

定了见面的时间。

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窗外下着瓢

泼大雨。 我进到办公室的时候， 她已

经一个人在咨询室等着了。

一个人， 是我最初对她留下印象

的一点。 因为通常第一次来咨询的客

户， 会让朋友或者家人陪同， 而她年

纪很小， 并且是一个人……

我打量了一下这个姑娘， 瘦瘦弱

弱的， 脸颊上的腮红映衬在灯光下，

显得皮肤特别好。 她随随便便地扎着

一个马尾辫， 浑身透露出青春的气

息， 非常符合她 20 岁的年龄。

邵小姐告诉我， 她和丈夫结婚还

不到一年， 但她说： “我可能被骗

了！”

变卖首饰

竟然全不值钱

“你说被丈夫骗了？”

“对， 我最近发现订婚时他送我

的金银首饰都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前段时间， 我们因为是不是尽

快要孩子的问题吵得很厉害， 我不想

那么小就生孩子， 吵着吵着他就跟我

提出离婚。 我也很生气呀， 就想着把

他恋爱期间送给我的金银首饰先处理

掉。 没想到我朋友告诉我， 她拿着这

些首饰去卖， 人家说都是假的。 她不

相信， 于是拿去鉴定了， 结果鉴定结

论确实全是假的， 根本不值钱， 我真

的快被气死了……他之前跟我说他父

亲是保密单位的， 很多信息不能透

露， 还说他家里放着几千万元的现

金， 房子当仓库用的……我现在觉得

肯定也都是假话！”

我无奈地笑了笑， 这种谎言怎么

会有人信？ 是爱情蒙蔽了双眼， 还是

年龄小， 对此无从判断？ 她稚嫩的眼

神告诉我， 她真的是刚意识到自己被

骗了。

“他真的是说谎成性， 每次吵架

都是因为他的谎言被揭穿。 小到他的

学历、 工资， 大到他家的财务状况、

父母的身体状况……结婚还不到一

年， 我们已经吵了无数次了。 在恋爱

的时候， 他就让我做过一次流产， 现

在又让我要孩子， 他哪里有养孩子的

能力啊？ 我就算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

对孩子负责啊！”

听了半天， 这是我听到最像一个

成年人该说的话。

邵小姐告诉我， 现在她也想跟丈夫

离婚， 但在老家的父母都不同意， 觉得

女儿刚结婚就离婚很丢人， 在老家肯定

会遭人议论。

和平分手

解除短暂婚姻

在邵小姐委托我代理离婚事宜后不

久， 我接到了她父母的电话， 质问我为

什么要怂恿别人离婚。 她父母还斩钉截

铁地跟我说， 女儿过得很幸福。

基于这一情况， 我又约邵小姐当面

聊了一次。 邵小姐告诉我， 她父母之所

以不赞成她离婚， 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

初结婚时他们收了男方 10 万元的彩礼，

但是这笔钱已经被她父母花掉了。 因

此， 她父母担心男方家里跟他们要这笔

钱。

了解这些情况后， 我为她制定了详

细的代理方案， 并约她父母见了面， 消

除了他们的顾虑。

案件处理得很顺利， 邵小姐最终将

那些假的金银首饰全部退还给了男方，

也说服父母返还了 2 万元的彩礼钱给男

方， 这段短暂的婚姻终究还是以和平的

方式结束了。 但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

静， 陷入良久的沉思……

如果当初他们对婚姻有着起码的敬

畏感， 就不会匆忙地走进婚姻， 可能双

方都还是快乐地挥霍着青春的青年。 但

现在， 流产对邵小姐身体造成的影响已

经有所显现， 甚至可能将伴随她的一

生。

婚姻不是过家家， 只有深刻地理解

了婚姻的意义的人， 才能对婚姻心存敬

畏。

其实， 男女相处的关键词之一应该

是“尊重”、 不强迫， 允许对方做自己，

同时也让对方感受到爱意。

有时候， 一段良缘需要耐心等待，

但太多人不愿意等， 甚至对婚姻有着急

切的渴望， 或者被家人一催再催， 自己

头脑一热就找个人领证了。

结婚有时确实需要冲动， 但冲动不

代表鲁莽。 邵小姐短暂而失败的婚姻，

以及流产给她带来的伤害， 就是最残酷

的证明。

邵小姐告诉我， 她很懊悔当初听信

了对方的甜言蜜语， 稀里糊涂就嫁了。

她还说， 如果还能有一次 20 岁， 她一

定不会在 20 岁时仓促地做出结婚的决

定。 一定会多给自己一点时间， 去认识

对方， 了解对方……

办理了那么多离婚案件， 我希望每

一个有爱人的姑娘都能给爱情多点时

间， 多点考验， 在感情中多点理智。 飞

蛾扑火般的爱情纵然很美丽， 但美丽过

后呢？ 这世间， 可以重来的事情有许

多， 唯独逝去的时光不能重来。

□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王丹丹

  所谓 “彩礼 ”， 是指婚

姻关系中男方依据习俗向女

方给付的钱物 。 对于 “彩

礼”， 虽然在法律上不提倡，

但也并不禁止， 而 “高价彩

礼” 则属于移风易俗针对性

地进行治理的对象。

对于彩礼的返还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

释 （一）》 明确： 当事人请

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

的 ， 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

形 ，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

持：

（一） 双方未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

（二） 双方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

（三） 婚前给付并导致

给付人生活困难。

适用前款第二项、 第三

项的规定， 应当以双方离婚

为条件。

今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

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 进一步明确：

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

生活， 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

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人

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 但

是， 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

且彩礼数额过高的， 人民法

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

嫁妆情况， 综合考虑彩礼数

额、 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 、

双方过错等事实， 结合当地

习俗， 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

还的具体比例。

人民法院认定彩礼数额

是否过高， 应当综合考虑彩

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给付方家庭经济

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

已共同生活， 一方请求返还

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人

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

用及嫁妆情况， 综合考虑共

同生活及孕育情况、 双方过

错等事实， 结合当地习俗 ，

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

体比例。

因此， 我们一方面应当

移风易俗， 不将 “彩礼” 乃

至 “高价彩礼” 作为婚姻的

筹码。 另一方面， 如果一方

在结婚时收取了彩礼， 也不

应当就此成为离婚的障碍。

彩礼不是

离婚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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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满 20 岁的法定结婚年龄， 邵小姐就和相识不久、 满

嘴甜言蜜语的对象结了婚。 但当步入婚姻之后， 两人经常为

了各种琐事争吵， 并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这时， 她才发现丈夫不但满嘴谎言， 而且当初送她的金

银首饰也都是假的……

谈恋爱期间

获赠金银首饰

离婚时鉴定

竟然全是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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